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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分級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實施計畫 

111年9月29日新北教中字第1111850482號函核定 

一、 依據： 

（一）原住民族語言分級能力認證測驗辦法（原民會）。 

（二）原住民學生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要點（原民會、教育部）。 

（三）原住民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教育部）。 

（四）新北市國民中小學推動本土語文教學中程計畫(閩南、客家、原住民)（108-111年）。 

（五）新北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語文、新住民語文及臺灣手語教學實施計畫。 

二、 目的： 

（一）透過本計畫增進學生學習族語興趣與能力，進而增進學生民族認同。 

（二）辦理族語教師能力認證考試題庫解析研習，增進族語教師教學專業能力。 

（三）協助原住民學生取得文化及語言能力證明，做為學生升學保障依據。 

三、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 

1. 集美國小：經費統籌協調、擬定各項計畫、各族學生調配、承辦學校安排、族語教師推薦、

承辦學校工作協調會、辦理題庫解析族語教師研習、訪視輔導評鑑、成績統計彙整及獎勵金

申請發放等。 

2. 麗園國小：核撥各分區承辦學校開設加強輔導密集班經費。 

3. 新北市原住民族教育資源中心：籌備計畫、師資提供及聯繫等。 

4. 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團(新北市本土語言指導員)：各族學生編班調配、族語教師媒合及訪

視輔導等。 

5. 各承辦學校：收集各校家長通知單、彙整學生聯繫方式及實際參加名單，辦理族語分級認證

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開課業務，聯絡族語教師並協調授課時間，提供族語教師授課場地及設

備，開設並彙整線上教室連結，聯絡及統計各密集班學生上課出缺勤紀錄，辦理核銷及敘獎

事宜。 

（三）協辦單位：新北市公私立國高中職學校 

四、 參加對象：本市公私立國高中職原住民學生擬報名111年度族語認證能力認證測驗之學生。 

五、 參加人數：依據111年8月31日新北教中字第1111631982號函之填報調查結果。 

六、 辦理日期及地點: 

（一）加強輔導班師資甄選：111年9年22日（星期四）。 

（二）承辦學校工作協調會議：111年9月27日（星期二）。 

（三）題庫解析師資研習：111年9年25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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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認證輔導密集班上課日：111年10月8日(星期六)至1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七、 各項工作說明： 

（一）行政工作協調會議：函請各承辦學校薦派業務相關承辦人員參加。 

（二）加強輔導密集班別工作： 

1. 各校依據家長通知單（如附件1）簽章回條彙整後，於111年10月6日(星期四)前，回傳至各負

責之承辦學校。 

2. 各校應集中參加族語認證輔導密集班之原住民學生，宣導遵守承辦學校之各項規定，並能如

期準時上下課，避免任意請假、缺席、遲到、早退。另請轉知歷年辦理加強輔導密集班學生

均有較好的通過率，凡全勤參與族語密集班課程，並通過族語認證測驗及格之學生，頒發400

元之禮券獎勵，以加強學生心理建設，建立自信心，增進族語意識、民族認同的重要性。 

八、 輔導密集班上課方式： 

（一）上課日期及時間： 

1. 上課時數:上滿36小時，6次為原則。 

2. 上課日期:自111年10月8日（星期六）至111年11月27日（星期日），以假日或週間課後辦理為

原則，由學校及各族語教師協調實際上課日期及時間。 

3. 上課時間:每次上課4至6小時為原則；必要時各校得依各班講師實際情況另行規劃增減之。 

（二）開班規範： 

1. 為兼顧各族人數差異，保障學生族語受教權及升學加分權益，編班採大、小班教學原則。 

2. 本局協調分區各族承辦學校並分配師資，採區域聯盟方式，各校或各族共同集中開課，並以

實體上課為原則。 

3. 本局辦理各承辦學校協調會議，說明開班及執行規範。 

（三）各承辦學校：應分別安排開放「各族」一間電腦教室為宜，或以各班輪流使用電腦教室，並

能事前檢修，如聲音及補充或維修設備，如耳機等，以提升教學成效。倘因特殊因素調整為

線上課程，應分別安排開設各班、各堂課之線上會議室，並將線上會議連結彙整，以利學生

及教師能點選進入會議室上課，開課前請承辦學校確保會議室開設及人員入場，並得建立社

群以便聯繫。 

（四）注意事項： 

1. 請各校務必通知學生家長族語密集班相關事宜；上課期間承辦學校應隨時與各校相關人員保

持聯繫，以掌握學生出席及學習情況。 

2. 各校應通知學生依規定日期、時間及指定學校準時上下課。 

3. 承辦學校人員應負責協助教室開關、教學巡堂及學生出缺席管理點名事宜，並落實點名制度，

每天應定時及不定時確實點名（如附件2），未到者應立即以電話聯繫並紀錄聯絡情形（如附

件3）；承辦學校應與家長及原學校保持密切聯繫，以掌握管理學生相關學習情形，有關學生



 3 

相關請假（含公喪事病）事宜，請依據學生請假規範辦理。如為線上課程，請負責協助以

「教育帳號」開設線上教室，並協助提供族語教師上課設備(如電腦、鏡頭及麥克風等)。 

4. 承辦學校應提供族語教師1份學生通訊名冊（如附件4）、教學進度表及教師簽到簿（如附件5） 

5. 本局為了解開辦本班之實施情況，委請新北市原住民教育輔導團至各校進行訪視輔導，各承

辦學校應予協助，並配合辦理相關事宜（如附件6）。 

6. 上課期間承辦單位協助辦理講師保險、便當等，惟申請保險部分，以勞保（日保）為主。 

7. 各校應知會參加密集班學生，上課期間學生之午餐由學生自理，惟得請承辦學校統一代訂，

以便管理。 

8. 未參加本加強輔導密集班之學生，請各校加強安排自學方案，並可至「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

原住民族語 E樂園網頁-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網站」進行線上學習。 

9. 本計畫以實體上課為原則，惟因疫情等因素如改為線上課程，請各校確認學生是否可順利線

上學習，以及相關設備是否可用(如鏡頭、麥克風等)，倘學生無線上課程設備，學校應提供

學生相關設備協助學生得順利上課，學校如無設備可提供，則應派人協助提供學生上課地點，

如電腦教室等。 

10. 課程辦理結束後，請承辦學校將相關資料檔案掃描，於111年12月15日(星期四)前以電子

郵件方式寄至集美國小教務廖小姐，電子信箱：alice824446@gmail.com。 

九、 上課師資： 

（一）本局協調分區各族承辦學校並分配師資，以增進族語教師教學專業教學能力，提升教學品

質。 

（二）各承辦學校若有相關疑義，請與新北市本土語言指導員（原住民語）陳昌榮指導員聯繫。聯

絡電話0912257976，電子信箱:ac6268@apps.ntpc.edu.tw。 

十、 上課教材： 

（一）以教育部版各族語教材為主，並以「原住民族委員會官網網站-原住民族語 E樂園網頁

(http://web.klokah.tw/)-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網站(http://lokahsu.org.tw/)」之

線上學習作為教學重點。 

（二）國中部分-各族語九階教材第1-3階教材為範圍。 

（三）高中部分-各族語九階教材第1-4階教材為範圍。 

（四）教材連結: 

1.線上學習連結: http://lokahsu.org.tw/practice/ 

2.考試題型連結: http://lokahsu.org.tw/type/ 

3.線上測驗連結: http://web.klokah.tw/  首頁>>族語幫手>>認證練習測驗 

（五）教材下載點: 

1.族語學習詞表: https://www.cip.gov.tw/zh-tw/news/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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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964B9BFAAA44B32A/2D9680BFECBE80B66DF47948B572D52A-info.html 

2.教材檔案: http://lokahsu.org.tw/resource/download/ 

3.考試題型: http://lokahsu.org.tw/resource/past_exam/download.html 

4.app: http://klokah.tw 

十一、 進度期程一覽表 

序

號 
工作項目 日期 辦理單位 備註 

1 
各校完成辦理族語認證測驗團體報

名 

111年9月13日(星期二) 

至 

111年10月7日(星期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簡章 

9月13日出 

2 
調查各國高中承辦意願、電腦教

室、各族學生報名狀況 

111年8月26日(星期五) 

至 

111年9月2日(星期五) 

教育局中教科  

3 
彙整各國高中電腦教室間數，媒合

承辦學校及分配各族學生開設班級 

111年9月3日(星期六) 

至 

111年9月8日(星期四)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本土語言指導員 

 

4. 核定族語認證輔導密集班實施計畫 

111年9月9日(星期五) 

至 

111年9月16日(星期五) 

教育局中教科  

5. 族語密集班師資甄選 

1.簡章公告 

111年9月15日(星期四) 

2.甄選日期 

111年9月22日(星期四)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本土語言指導員 

原住民族教

育資源中心

協助公告 

6. 族語密集班題庫解析師資研習 111年9月25日(星期日)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本土語言指導員 

 

7 辦理承辦學校工作會議 111年9月27日(星期二) 

教育局中教科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8 

1.傳送族語認證輔導密集班家長通

知單 

2.承辦學校聯絡教師確認上課時間 

3.通知各校族語密集班學生上課日

期及教室 

111年9月28日(星期三) 

至 

111年10月6日(星期四) 

教育局中教科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各報名學校 

各承辦學校 

 

9. 轉撥承辦學校開班經費 

111年10月7日(星期五) 

至 

111年10月28日(星期五) 

轉撥學校 

(麗園國小) 
 

10 族語密集班開始上課 

111年10月8日(星期六) 

至 

1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教育局中教科 

各承辦學校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上課週數8週 

11 族語密集班訪視輔導工作 

111年10月8日(星期六) 

至 

111年11月27日(星期日)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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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提報實際參加認證密集班學生名冊

至集美國小 

111年10月24日(星期一) 

至 

111年10月28日(星期五) 

各承辦學校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13 寄發准考證 111年11月17日(星期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14 網路公告各考區試場 111年12月2日(星期五)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15 
111年第2次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測

驗 
111年12月3日(星期六) 各報名學校  

16 完成族語密集班經費核銷作業 111年12月9日(星期五)前 
各承辦學校 

轉撥學校 
 

17 傳送學生出缺席資料至集美國小 111年12月9日(星期五)前 各承辦學校  

18 放榜(網路公告)、寄發成績通知單 112年2月24日(星期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19 申請成績複查 

112年2月24日(星期五) 

至 

112年3月7日(星期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一律採郵寄

方式申請（須檢

附成績單正本，

並以郵戳為憑） 

 

20 寄發合格證書 112年3月20日(星期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21 
112年第1次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測

驗 
配合簡章 

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 
 

22 

各報名學校完成密集班成績查核統

計並提報至集美國小申請學生獎勵

(禮券) 

112年5月22日(星期一) 

至 

112年6月2日(星期五) 

教育局中教科 

各報名學校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各校統計學

生參加111年

第2次與112

年第1次族語

認證測驗成

績 

23 
完成彙整統計全市輔導密集班總成

績及成果報告 
112年6月9日(星期五)前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 
 

24 

1.核定族語認證測驗通過學生及獎

勵名單 

2.麗園國小寄發族語認證測驗通過

學生獎勵金（禮卷） 

3.製作族語密集班成果資料分析報

告 

4.完成辦理敘獎作業 

112年6月5日(星期一) 

至 

112年6月30日(星期五) 

教育局中教科、 

原住民教育輔導

團各承辦學校 

轉撥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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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工作分配 

序號 執行單位名稱 業務項目 備註 

1 
教育局 

(中教科) 

1.承辦學校業務工作協調會議  

2.調查各國高中電腦教室間數及承辦意願  

3.調查各校學生報名族語認證及密集班名單  

4.核定族語密集班師資甄選審查事宜。 含概算 

5.核定題庫解析師資研習實施計畫 含概算 

6.核定族語認證輔導密集班實施計畫 含概算 

7.核撥相關經費  

8.發文承辦學校調查各輔導密集班成績  

9.核定各校申請學生獎勵（禮卷）  

10.公告族語認證測驗通過學生及獎勵名單  

2 

集美國小 

（原民團） 

1.依據學生報名狀況分配及編班  

2.規劃安排密集班承辦學校  

3.擬定題庫解析師資研習實施計畫草案  

4.甄選各族族語教師 於集美國小舉行 

5.擬定族語認證輔導密集班實施計畫草案  

6.辦理題庫解析師資研習 於集美國小舉行 

7.辦理族語認證輔導密集班訪視輔導  

8.協辦行政工作協調會議  

9.製作族語認證測驗密集班成果資料報告  

麗園國小 

(轉撥學校) 

1.轉撥及核銷承辦工作學校開課經費  

2.核定（發）各校申請學生獎勵（禮卷）  

3 承辦學校 

1.聯絡族語教師並協調授課時間  

2.辦理族語認證輔導密集班開課業務  

3.統計實際參加族語認證密集班學生名冊 提交至集美國小 

4.聯絡及統計各班學生出缺勤紀錄 提交至集美國小 

5.辦理核銷及敘獎相關事宜  

4 國高中學校 

1.完成族語認證考試團體報名  

2.完成輔導密集班參加報名  

3.了解參加輔導密集班學生之學習狀況  

4.各校指派專人帶領學生參加認證測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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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查核並提報各校學生參加認證測驗成績結果  

6.各校申請通過學生之獎勵（禮卷）  

 

 

十三、 獎勵方式： 

（一）集美國小及麗園國小有功人員將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

第3款第2目、「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第10目及「新北

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4項第2款規定協辦及督辦5人

(含校長)依功績程度嘉獎1次3人及嘉獎2次2人。 

（二）承辦學校有功人員，將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成績考核辦法」第7條第2項第3款第2

目、「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6條第2項第3款第10目及「新北市政府所

屬各級學校及幼兒園辦理教師敘獎處理原則」附表第2項第1款規定工作人員嘉獎1次以4人為

限(含校長)，辦理敘獎事宜。 

（三）同意各承辦學校相關工作人員請領111年10月至11月間專案加班費(如附件7-1、7-2)。 

（四）請承辦學校頒發「指導證明」或「感謝狀」（如附件8）予族語教學老師，以資鼓勵。 

（五）各班通過率80％以上者，優先推薦下年度擔任講師參考名單。 

（六）全勤參與族語密集班課程，並於111學年度內通過族語認證測驗及格之學生，原學校統一申

請頒發400元之獎勵(禮券)；全勤之認定，依據各承辦學校之規定。 

十四、 執行成果： 

（一）本案執行成效，由各學校查核並提供學生參加認證測驗各班成績結果（附件9），並寄至集美

國小彙整統計後報局備查，納入本局推動本土語言教育績效。 

（二）網路公告以利查詢成績：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學院或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十五、 預期效益： 

（一）預計協助111學年度公私立國高中職原住民學生通過族語能力認證考試。 

（二）每班通過率達85％以上，整體通過率達到全國平均合格率以上，並協助學生取得升學加分。 

（三）引起學生學習族語的興趣，營造學習族語的風潮；藉由教育的歷程，延續傳統文化之目的。 

十六、 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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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通知單 

敬愛的家長： 

    多一種語言，多一個視野，多一個頭腦。因此，多語言能力將是未來的機會、趨勢、競爭力！

再此，所謂「多語言」，係指「族語、華語、外語。」因此，身為原住民，不但要兼顧三語能力，

更要以「族語」為核心。 

參加族語認證測驗的目的，不僅是保障個人升學加分的機會，也是鼓勵自己學習族語及檢測學

習族語能力的一個難得機會，更是肯定自己、民族認同的態度，並能爭取個人民族權益，延續民族

的生命。俗語說：「語言斷，文化滅、民族亡！」 

依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歷屆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證測驗輔導密集班，通過率高達

86％以上。為保障貴子弟升學加分權益（族語認證通過者加35%，未參加或未通過者僅加10%），特

此賡續辦理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請積極鼓勵並准予同意 貴子弟報名參加，特予通

知。 

一、考試日期：111年12月○○日（星期○） 

二、上課日期：111年 ○○月 ○○日（星期○）至111年 ○○ 月○○日（星期○） 

三、上課時間：每週（○） 00 時 00 分起至 00 時 00 分止，每天   小時密集上課。（詳填） 

四、上課地點：新北市        國（高）中            教室（詳填） 

五、上課地址：                                             （詳填），如因不可抗力因素改

為線上授課，上課連結：https:// reurl.cc/OOOOOO。(請承辦學校建立會議連結彙整) 

六、參加對象： 新北市公私立國高中職一~三年級之原住民學生已報名族語認證測驗之學生 

七、費    用：免費（惟交通費及午餐費須自理或代訂） 

八、本校承辦人：              電話：             （詳填） 

                          新北市○○國（高）中   校長 ○○○ 敬上 111年○○月 ○○日 

……………………………………………………………………………………………… 

回條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為協助原住民國高中學生通過族語能力認證測驗，保障其升學加分權益，所

辦理之族語能力認證考試加強輔導密集班，特予回覆。 

□願意參加 

□不願意參加    

學生姓名：            就讀學校：                 年級    班  族別：                

 

學生電話：            出    生：                 身分證字號：                      

   

家長簽名：            家長電話：                 簽名日期：                        

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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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公私立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 

學生點名簿（承辦學校行政人員用） 

班  別：               族語                      上課日期：    年    月    日（  ） 

編號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出勤情形 
備註 

（追蹤輔導紀錄） 

1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2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3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4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5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6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7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8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9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0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1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2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3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4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5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6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7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8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19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20    
□準時□遲到□早退□曠課□請假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遲到：超過開始上課時間30分鐘到達 

早退：提早規定放學時間30分鐘離開 

附件2 



 10 

 

新北市111年公私立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 

電話聯絡紀錄簿（承辦學校行政人員用） 

承辦學校名稱： 

日期 時間 編號 
發話電話號碼 接收電話號碼 受話人員 

與學生關係 
電話聯繫內容摘要 

發話人簽名 收話人姓名 

範例 

111年10

月8日 

10:30 1 

0911000000 0972000000 母親 生病重感冒，請假一天。 

陳小華 王大明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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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公私立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 

學生名冊 

承辦學校名稱：            族語班別:                 族語教師： 

編

號 
姓名 

性

別 
就讀學校 

年

班 
方言別 身分證字號 

出生年月

日 

聯絡電話 備

註 學生 家長 

           

           

           

           

           

           

           

           

           

           

           

           

           

           

           

           

           

           

           

           

           

           

           

                                  製表人: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本表承辦及族語教師各持乙份。) 

附件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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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公私立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 

課程進度及教師簽到簿（實際教學者用） 

承辦學校名稱： 

編

號 
日期 時間 課程內容摘要 簽到 (簽退) 承辦人簽證 

1 
111年10月8

日（六） 

09：00~ 

12：00 

發音與拼音規則 

模擬試題介紹 

三階教材介紹 
   

2   線上模擬練習-看圖識字    

3   線上模擬練習-配合題    

4   線上模擬練習-選擇題    

5   線上模擬練習-口試    

6   總複習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附件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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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公私立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訪視輔導紀錄表 

一、基本資料 

學校名稱 承辦處組 受訪行政人員 訪評日期 訪評時間 

     

開設族別 報名參加總人數 當天實際出席人數 當天實際參加出席比例 備註 

    （各班乙份） 

 二、訪評紀錄 

訪評

層面 
訪評指標 

承辦學校/族語教師自評 訪評委員複評 

評分範圍 

1~5分 
概況及成效 

評分範圍 

1~5分 
意見或說明 

行政

運作 

1 承辦學校與報名學校

之聯絡及開班的情形 
    

2 師資聘請     

3 教室安排     

4 加班人員     

5 製作管理簿冊     

6 建立學生連絡通訊資料     

7 指導電腦教室使用規則     

8 提供教學相關設備器材     

9 事前檢修各項電腦功能     

10 
午餐代定服務及使用

地點、垃圾處理方式 
    

11 成果照片及經費核銷     

課程

教學 

1 講師準時上下課     

2 學生出缺席管理     

3 安排管理幹部     

4 教室秩序管理     

5 上課進度掌握     

6 電腦應用能力     

7 學生學習成效     

8 教師教學技巧     

9 教學評量方法     

整體評分     

配分參照依據：1係指達成59以下%；2係指達成60~69%；2係指達成60~69%；3係指達成70~79%； 

4係指達成80~89%；5係指達成90%以上。 

總分□特優－90~100分  □優等－80~89分  □甲等 70~79分□乙等60~69分  □丙等59以下 

檢討與建議： 
 
行政人員簽名：                          族語講師簽名：                            訪評委員簽名： 

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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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全銜全月未滿71小時（70小時以下）專案加班請示單（教育局所屬機關學校適用） 

加班事由 
擬加班月份與 

當月最高加班時數 

加班人員 

職稱、姓名 
（如本表不敷使用，請附名

冊） 開支科目 

備     考 

(請註明加班補

休或以簽到退方

式申報加班；適

用勞基法人員遇

天災、事變或突

發事件加班，並

註明加班日期) 
非適用 

勞基法人員 

適用 

勞基法人員 

 月份     

     年 
 

     月 

最高加班時數 

     小時 

承辦 人事單位 會計單位 機關首長 

    

發文日期  發文字號  

 

 
備註： 

一、每人上班日加班超過4小時，放假日及例假日超過8小時，每月合計加班時數於20小時(含)以內者，依新

北市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教職員工出差加班應行注意事項規定辦理，由各機關學校首長決行。 

二、每人全月合計加班時數於21小時至70小時者，由本府各一級機關及各區公所自行核定，其所屬機關學校

應層報各該一級機關核定。 

三、另為避免有浮報加班之情事，員工加班應事前申請，各核定權責機關學校應切實嚴格審核，每次核定期

間以1個月為限；如遇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致無法於事前申請，應於事件發生後1個月內儘速依規定

程序報核；至適用勞基法人員，應優先依該法之規定辦理。 

附件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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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 10 月份專案加班(輪值)人員名冊(70小時以下) 

非適用勞基法人員(全月加班時數70小時以下) 

序號 職稱 姓名 預計加班時數 日期 工作內容 備註 

            

  

            

            

            

            

            

           

           

             

適用勞基法人員(全月加班時數54小時以下；每3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 

序號 職稱 姓名 預計加班時數 日期 工作內容 備註 

1 契約人員 王小明   
請分別寫

出日期 
  

  2           

    合計       

  以下空白           

              

承辦人: 主管:  校長:    

備註：       
一、加班時數請衡酌業務狀況申請，勿寬濫。       
二、當月除一般加班外，因執行重大專案性質業務致全月加班時數超過20小時，應依規定申請專案

加班，申請前開專案加班者，當月加班時數上限以專案加班申請時數為準。 
三、雇主有使勞工在正常工作時間以外工作之必要者，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得將工作時間延長之。

前項雇主延長勞工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間，一日不得超過12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
個月不得超過46小時，但雇主經勞資會議同意後，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54小時，
每三個月不得超過138小時。(勞動基準法第32條)       

四、勞工每7日中應有2日之休息，其中1日為例假，1日為休息日(勞動基準法第36條)。非有勞動基
準法第40條所定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等法定事由，不得使勞工於例假日出勤。   

五、本表若不敷使用可自行延伸。       
 

附件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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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證明 

 
茲感謝○○○老師擔任本校○○年度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
證考試加強輔導密集班指導老師，特此證明。 
 
 
班別：○○族語 
時數：共計36小時 
日期：111年○月○日至111年○月○日止 
 
 

      此致 
 
○○○老師 
 
                 
               新北市○○國民中學  校長 ○○○ 
 

中華民國111年○○月○○日 

附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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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111年公私立國高中原住民學生族語能力認證測驗加強輔導密集班 

族語能力認證測驗成績一覽表 

學校名稱:                     族語班別:                       族語講師: 

編

號 
姓名 

性

別 
就讀原學校 年級 族語別 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成績 備住 

          

          

          

          

          

          

          

          

          

          

          

          

          

          

          

          

          

          

          

          

          

          

          

          

製表人:                   主任:                  校長: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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